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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华电集团贵港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港电厂）现有 1、2 号两台 630MW 燃煤

发电机组。《贵港电厂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由广西电力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编制，

并于 2005 年 2 月得到了国家环保部的批复（环审〔2005〕119 号），贵港电厂一期工程

于 2007 年 10 月通过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环验〔2007〕224 号）。

2011 年，拟进行 1 号、2号机组烟气脱硝改造，在除尘、脱硫前增加一套脱硝反应系统，

《1 号、2 号机组烟气脱硝改造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文号为“贵环管〔2011〕

140 号”；2013 年 10 月，2 号机组脱硝改造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批复文号为

“贵环防〔2013〕71 号”；2014 年 1 月，1号机组脱硝改造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批复文号为“贵环防〔2014〕6 号”。贵港市港北区环境保护局对《中国华电集团贵港发

电有限公司超低排放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号为：港北环管（2017）19 号。

贵港电厂 2017 年 6 月 21 日获得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450800753742391M001P。

为了实现烟气超低排放的目标，贵港电厂对 2 号机组脱硝、除尘和脱硫等环保设施进行了

技术改造。2 号机组超低排放项目于 2017 年 9 月 27 日开工建设，2018 年 3 月 24 日投入

试运行。

脱硝系统改造包括 SCR 脱硝装置按超低排放转换量增加并更换新催化剂进行提效改

造；SCR 脱硝装置本体改造（喷氨格栅和导流板优化改造）；SCR 脱硝装置进行增加吹灰

器改造。

脱硫系统改造采用新增一台吸收塔浆液循环泵，更换一台吸收塔浆液循环泵，增加吸

收塔高度，提高吸收塔浆液池容积，在吸收塔内增加合金托盘，更换高效石灰石浆液喷嘴。

除尘改造为增加低低温省煤器，对静电除尘器进行高效电源改造；脱硫吸收更换三层

屋脊式高效除尘除雾器装置。

通过资料审核和现场勘查，2018 年 3 月 31 日 12:54,2 号机组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后

168 小时试运，已经具备了现场监测技术条件要求。因此，贵港电厂委托广西华坤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4 月 12 日对 2 号机组进行烟气超低排放监测试验，

广西华坤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依据监测数据及现场核查情况，参照相关标准编制了《2 号机

组超低排放改造工程竣工环保验收检测报告》。试验期间得到了贵港电厂相关人员和公司

领导的大力帮助和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对贵港电厂 2号机组烟气超低排放的检查和监测情况，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贵港电厂 2 号 机组总排放口 CEMS 监测数据经手工实测值比对，CEMS 数据准

确度在误差允许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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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 600MW 负荷近期煤种时，烟尘平均排放浓度为 8.1mg/m
3
，二氧化硫平均排放浓

度为 26.2mg/m
3
，氮氧化物平均排放浓度为 37.3mg/m

3
；

在 450MW 负荷近期煤种时，烟尘平均排放浓度为 7.9mg/m3，二氧化硫平均排放浓度

为 19.1mg/m
3
，氮氧化物平均排放浓度为 24.1mg/m

3
；

在 300MW 负荷近期煤种时，烟尘平均排放浓度为 7.1mg/m3，二氧化硫平均排放浓度

为 21.1mg/m3，氮氧化物平均排放浓度为 26.0mg/m3。

监测期间，在不同工况负荷条件下，贵港电厂 2 号机组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均符合

《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 年）》（发改能源[2014]2093 号）、

《关于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作方案的通知》（环发〔2015〕164 号）

及《关于做好煤电机组达到燃机排放水平环保改造示范项目评估监测工作的通知》（环办

[2015]60 号）要求。

(3) 本次环保技术改造在大幅度消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排放量的同时，并没

有增加废水产生量，更换的转动设备均为采取消音措施的低噪声设备，噪声均符合《工业

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

(4) 建议企业加强技改后设备监管和维护，保证污染物排放长期稳定达到超低排放水

平。

注：如无特殊说明，本报告中污染物浓度均为折算后（标态、干基、6%氧）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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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贵港电厂 2 号机组锅炉型号为：SG-1913/25.4-M965。机组锅炉为超临界参数直流锅

炉，四角切向燃烧方式，一次再热，平衡通风，固态排渣，露天布置，全钢构架，全悬吊

结构，“Π”型直流锅炉。

为了实现烟气超低排放的目标，贵港电厂对 2 号 机组脱硝、除尘和脱硫等环保设施

进行了技术改造。通过资料审核和现场勘查，2号机组已经具备了现场监测技术条件要求。

因此，贵港电厂委托广西华坤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4 月 12 日对 2 号

机组烟气超低排放烟尘浓度、二氧化硫浓度、含氧量、氮氧化物浓度的 CEMS 监测结果，

进行手工监测数据比对评估和验收。并提交烟气环保验收监测报告。广西华坤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根据国家环保总局颁布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规定，

以及 2 号机组脱硫系统出口烟气污染物实测的数据，编制《2 号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工程竣

工环保验收检测报告》

2环保设施改造技术路线概述

2.1 锅炉主要设计参数

贵港电厂 2 号机组锅炉为超临界参数直流锅炉，四角切向燃烧方式，一次再热，平衡

通风，固态排渣，露天布置，全钢构架，全悬吊结构，“Π”型直流锅炉（锅炉型号：

SG-1913/25.4-M965）。

表 1 锅炉主要技术参数表

名 称 单位 BMCR BRL

锅炉最大连续蒸发量(B-MCR) t/h 1913 1821

过热器出口蒸汽压力 MPa(g) 25.4 25.28

过热器出口蒸汽温度 ℃ 571 571

再热蒸汽流量 t/h 1586 1514.2

再热器进口蒸汽压力 MPa(g) 4.35 4.16

再热器出口蒸汽压力 MPa(g) 4.16 3.97

再热器进口蒸汽温度 ℃ 310 306

再热器出口蒸汽温度 ℃ 569 569

省煤器进口给水温度 ℃ 282 279

干烟气热损失 LG % 4.78 4.73

氢燃烧生成水热损失 LH % 0.16 0.16

燃料中水份引起的热损失 Lmf % 0.04 0.04

空气中水份热损失 LmA % 0.11 0.11

未燃尽碳热损失 Luc % 1.33 1.33

辐射及对流热损失 LRβ % 0.17 0.17

未计入热损失 LuA % 0.30 0.30

计算热效率（按低位发热量） % 93.12 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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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厂裕度 Lmm % 0.35 0.35

保证热效率（按低位发热量） % 92.80

燃料消耗量 kg/h 250960 241070

炉膛容积热负荷 kW/m3 88.81

炉膛截面热负荷 kW/m2 4849

燃烧器区域壁面热负荷 kW/m2 1715

空气预热器入口冷一次风温度 ℃ 27 27

空气预热器入口冷二次风温度 ℃ 23 23

空气预热器出口一次风温度 ℃ 334 332

空气预热器出口二次风温度 ℃ 345 342

炉膛出口过剩空气系数fo / 1.20 1.20

过剩空气系数fo / 1.20 1.20

省煤器出口烟气温度 ℃ 385 379

空气预热器出口烟气修正前温度 ℃ 137 136

空气预热器出口烟气修正后温度 ℃ 132 131

2.2 煤质资料

表 2煤质分析表

名 称 及 符 号 单位 设计煤种 校核煤种

工业分析

收到基全水分 Mar % 9.9 9.5

收到基灰分 Aar % 23.72 28.72

无灰干燥挥发分 Vdaf % 24.75 21.0

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Qnet，ar kJ/kg 21981 20581

哈氏可磨系数 HGI 78 78

元素分析

收到基碳 Car % 57.5 51.82

收到基氢 Har % 3.11 3.59

收到基氧 Oar % 2.78 2.50

收到基氮 Nar % 0.99 1.01

收到基硫 St.ar % 2.0 2.86

灰熔融性

变形温度 DT ℃ 1290 1270

软化温度 ST ℃ 1370 1360

流动温度 FT ℃ 1480 1430

灰份分析

二氧化硅 SiO2 % 51.11 48.62

三氧化二铝 Al2O3 % 25.29 26.34

三氧化二铁 Fe2O3 % 9.16 8.52

氧化钙 CaO % 7.57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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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镁 MgO % 1.58 1.69

三氧化硫 SO3 % 1.04 1.13

氧化钠和 Na2O % 0.41 0.47

氧化钾 K2O % 1.03 0.9

TiO2 % 1.10 1.02

其它(MnO2、SiO2等) % 3.45 0.19

2.3 原脱硫装置主要性能参数

贵港电厂 2 号 号机组现有脱硫装置入口 SO2浓度 4184mg/Nm3（标态、干基、6%O2），

烟囱入口不大于 205mg/m3（标态、干基、6%O2），脱硫效率要求不低于 95%；校核煤质入

口 SO2浓度 6378mg/Nm3（标态、干基、6%O2），脱硫效率要求不低于 85%。脱硫装置的主要

设备见表,3-1，主要性能参数见表 3-2。

表 3-1 脱硫装置的主要设备

序

号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备注

1

吸

收

塔

部

分

吸收塔

喷淋塔：D18.3m×H11.39m（浆池尺寸），

反应区：D15.3m×H26.3m，

塔高：37.69m，壳体材料：碳钢+玻璃鳞片

2 喷淋层 FRP 材质，四层
单套吸收系

统

3 喷嘴 空心锥型，每层喷嘴数 152 个，每塔 4 层
单套吸收系

统

4 除雾器 平板式 2 层，冲洗层 3 层
单套吸收系

统

5 氧化分布管 氧化喷枪
单套吸收系

统

6
循

环

泵

部

分

循环泵
离心式；流量：10220m3/h，

压头：19.3m/21.3m/23.3m/25.3m

单套吸收系

统

7 循环泵电机 N=800/900/1000/1000kW
单套吸收系

统

8 循环管件 衬胶钢管

9 氧化风机

罗茨风机，1+1 台/塔，压升：127.4kpa，

流量：11602Nm
3
/h；高速离心风机，1台/

塔，压升：218.9kpa，流量：250Nm3/min

单套吸收系

统

10 吸收塔搅拌器 侧进式搅拌器，功率 N=75kW

11 工业水泵 3 台工业水泵，2 运 1 备

12

石

膏

脱

水

系

真空皮带脱水

机

型号：DU-45m2/3000；出力：

41.12t/h(湿滤饼)；滤布面积：45m
2
；框

架材质：碳钢

13
石膏浆液排出

泵
离心式，1+1 台，流量：220m

3
/h；H=50m 单台吸收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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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14 石膏旋流器
型号：VV100-8-1/A-B/25，

给料量：210m
3
/h，给料量浓度 15%

每台吸收塔

设置 1个旋

流器

15 真空泵 水环式，电机功率 250kw、6000V
与脱水机配

套

16 回收池
有效容积=190m3，尺寸：Φ6.5m×6.5m，

壳体材质：钢筋混凝土+FRP

17 回收水泵

出力 440m
3
/h，扬程 40m，电机功率

90kw，

共 2 台，1 运 1 备

注：1号机组和 2号机组各 1套吸收系统。

表 3-2 现有脱硫装置主要性能参数

项目 单位 设计工况 备注

烟气成分（标态，干基，α＝1.406）

O2 % 5.721

N2 % 74.650

CO2 % 12.189

SO2 % 0.159

烟 气 参 数

烟气量

（一台炉）

Nm3/s

（湿基，a＝1.426）
604.65(BMCR) 湿基，a＝1.406

Nm
3
/s

（湿基，a＝1.426）
214.86(40%BMCR) 湿基，a＝1.406

烟气温度 ℃

126 正常值

170 最高连续运行温度

180 停运的最低温度

烟气中污染物成分

SO2入口浓度
mg/Nm3

（干基，a＝1.4）
4184

6378

（校核工况）

粉尘入口浓度

（引风机出

口）

mg/Nm
3

（干基，a＝1.4）
150

脱硫率 % ≥95

钙硫比 mol/mol ≤1.03

石灰石耗量 t/h ≤28.648 两台机组

石膏产量

（10%水分）
t/h 51.6 两台机组

废水量 m
3
/h ≤9.61 两台机组

注：表中α=1.406 时的烟气参数按下列公式进行折算：Aα=1.406 = Aα × 1.406÷α。Aα

=1.406：空气过剩系数为 1.406 时的烟气参数；Aα：实际空气过剩系数时的烟气参数；α：

实际空气过剩系数。

2.4 脱硫装置改造技术路线及改造后主要性能参数

为实现机组烟气超低排放的目标，贵港电厂 2 号机组对原脱硫装置进行技术改造，现

有脱硫系统采用的工艺为石灰石-石膏法，本次改造拟在原塔新增一层合金托盘，新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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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循环泵相应增加一层喷淋层，更换一台循环泵，并将现有两层平板式除雾器更换为三层

屋脊式除雾器，通过高效脱硫协同除尘作用实现超低排放。

改造后，脱硫效率不低于 99.07%，脱硫装置出口 SO2浓度低于 35mg/m3（标态、干基、

6%O2）排放限值要求。脱硫装置改造后主要性能参数见表 4。

表 4 脱硫装置改造后主要性能参数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据或特征

1 脱硫效率 % 99.07

2 吸收塔入口SO2浓度 mg/m3 3765

3 吸收塔出口SO2浓度 mg/m3 ≤35

4 脱硫系统可用率 % ≥98

5 石灰石耗量 t/h 13.9

6 工艺水耗量 m3/h ＜76.7

7 流向 - 逆流

8 吸收塔前烟气量（标态，干基，6%O2） m3/h 2030000

9 设计脱硫装置进口烟气温度，℃ ℃ 90

10 吸收塔出口烟尘浓度 mg/m3 ＜5

11 吸收塔入口 HCl mg/m3 ＜50

12 吸收塔入口 HF mg/m3 ＜25

13 吸收塔入口 SO3 mg/m3 ＜84

2.5 改造前后脱硫装置性能参数对比

表 5 脱硫装置改造前后性能参数对比表

序 号 项 目 改造前保证值 改造后保证值

1 FGD 装置脱硫效率 ≥95 ≥99.07

2 FGD 入口 SO2 浓度（标态，干基，6％O2） 4184mg/m
3

3765mg/m
3

3 FGD 出口 SO2 浓度（标态，干基，6％O2） ≤205mg/m3 ≤35 mg/m3

2.6 原脱硝装置主要性能参数

贵港电厂 2号 机组烟气脱硝采用低氮燃烧（LNCFS）+选择性催化还原（SCR）工艺，

锅炉配备两个 SCR 反应器，脱硝装置采用蜂窝式催化剂。在锅炉正常负荷范围内，设计条

件下 SCR 入口 NOx 浓度按 500mg/m
3
（标态、干基，6%O2）设计，NOx 排放浓度不超过

100mg/Nm3，脱硝效率不小于 80%，脱硝装置出口烟气中的氨的浓度不大于 2.28mg/m3（标

准状态，干基，过量空气系数为 1.4）。根据相关设计基础和原则确定的烟气脱硝 SCR 设

备配置和选型见表 6-1，2 号炉脱硝装置入口设计参数见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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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2 号炉脱硝系统主要设备参数

序

号
名 称 规格型号

第一套脱硝装置

设备

第二套脱硝装置设

备

单位 数量 备注 单位 数量 备注

1

还原

剂的

装

卸、

制备

及供

应系

统

卸料压缩机
往复式、排气量 1m

3
/min；

功率 22kw
台 2

1 用 1

备
台 / /

2 液氨储罐

容积 70m3，卧式φ

3200x8880mm，

设计温度：50℃

台 2 / 台 / /

3 液氨蒸发槽
蒸汽加热式，蒸发氨量

700kg/h
台 2

1 用 1

备
台 /

4 氨气缓冲槽

立式；3m
3
，ф1800×

2200mm；设计压力 0.5MPa；

设计温度：100℃

台 1 / 台 / /

5 氨气稀释槽

立式；3m3，ф1600×

2000mm；设计压力：常压；

设计温度：50℃

台 1 / 台 / /

6 稀释风机

离心式、空气量

8800Nm3/hr，

压升 4000pa，功率 15kw

台 2
1 用 1

备
台 2

1 用 1

备

7
氨气/空气

混合器
圆筒式 台 2 / 台 2 /

8 废水泵

自吸泵，20m3/h，扬程

45m，

功率 7.5kw

台 2
1 用 1

备
台 / /

9 压缩空气罐 3m3 台 1 / / / /

10
静电释放装

置
套 1 / / / /

11

氨的

喷射

系统

氨喷射格栅 DN45 吨 10 / 吨 10 /

12 喷嘴 喷嘴口径φ9mm 个 1380 / 个 1380 /

13

注氨流量控

制及分流调

整系统

手动可调节碟阀 DN65 个 44 / 个 44 /

孔板阀 DN10 个 88 / 个 88 /

孔板，DN65 管道配套 个 44 / 个 44 /

14
SCR

反应

器

壳体、内部

支撑结构
/ 吨 440 / 吨 440 /

15 整流装置 / 吨 60 / 吨 60 /

16 密封装置 / 吨 10 / 吨 10 /

17 球形支座 / 套 20 / 套 20 /

18 催化剂
蜂窝式，18 孔，基材 TiO2，

活性物质 V2O5、WO3、MoO3

m
3 414.

7
蜂窝 m

3
414.7 蜂窝

19 蒸汽吹灰器 / 只 16

不含备

用层吹

灰器

只 16

不含备

用层吹

灰器

注：第一套数量中包括 1#机组和氨区用量，第二套含 2#机组用量。

表 6-2 2 号炉脱硝装置入口设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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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名称 单位 数量

烟气成份

（体积）

CO2 % 13.23

N2 % 74.15

O2 % 3.94

H2O % 8.5

烟气参数

湿烟气量（标态、6%O2） m
3
/h 216×10

4

干烟气量（标态、6%O2） m
3
/h 198×10

4

湿烟气量（标态、实际氧） m3/h 190×104

干烟气量（标态、实际氧） m
3
/h 174×10

4

烟气温度 ℃ 365

烟气压力 Pa -900

污染物浓度

烟尘浓度 g/m
3

35

NOx（6%O2） mg/m3 500

SO2（6%O2） mg/m
3

12000

2.7 脱硝装置改造技术路线及改造后主要性能参数

为了进一步降低烟气中氮氧化物排放浓度，贵港电厂 2 号机组超低排放改造脱硝提效

方案为增加备用层催化剂。新增催化剂约 145m3，提高脱硝效率，保证烟囱入口实现氮氧

化物浓度低于 50mg/m
3
。

表 7 改造后技术参数

SCR 入口 NOx 浓度 mg/m
3

500 标态、干基、6%O2

SCR 改造后 NOx mg/m
3

≤50 标态、干基、6%O2

SCR 脱硝效率 % 90

NH3 逃逸 mg/m3 2.28

催化剂阻力（三层） Pa ≤1000

新增催化剂 SO2/SO3 转化率 % 0.35

装置可用率 % >98%

2.8 改造前后脱硝装置性能参数对比

表 8脱硝装置改造前后性能参数对比表

序 号 项 目 改造前保证值 改造后保证值

1 SCR 装置脱硝效率 ≥80 ≥90

2 SCR 出口 NOx 浓度（标态，干基，6％O2） ≤100 mg/m3 ≤50 mg/m3

2.9 原除尘装置主要性能参数

贵港电厂 2 号 机组配备两台由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设计生产的卧式双室四电

场静电除尘器，除尘器型号为 2BEL459/2-4/2，除尘器按照入口烟尘浓度为 26435mg/m3、

除尘效率不低于 99.7%进行设计。2 号机组除尘器主要设计性能参数见表 9

表 9 2 号机组除尘器主要设计参数（单台除尘器）

序号 参数名称 单位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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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台炉配电除尘器台数 台 2

2 入口粉尘浓度 mg/Nm3 26435

3 出口粉尘浓度 mg/Nm3 ≤80

4 流通面积 m2 459

5 除尘器设计烟气量
m3/s 310

m
3
/h 1116000

6 烟气温度 ℃ 125

7 电场内烟气流速 m/s 0.985

8 同极间距 mm
400（一、二电场）/ 450（三、四电

场）

9 单台电除尘器室数 个 2

10 电场数 个 4

11 单电场有效长度 m 一、二电场：4.0 / 三、四电场：4.5

12 长、高比 / 1.14

13 极板有效高度 m 15

14 烟气通道数（每室） 个 38

15 总集尘面积 m2 77775/2

16 比集尘面积 m2/m3/s 86.04

17 灰斗数 个 16

18 壳体设计压力 Pa ±8700

19 阻力损失 Pa ≤245

20 除尘器本体漏风率 % ≤2

21 设计除尘效率 % ≥99.73

22 保证除尘效率 % ≥99.70

2.10 除尘装置改造技术路线及改造后主要性能参数

为了进一步降低烟尘的排放浓度，满足烟气超低排放的要求，贵港电厂 2 号 机组除

尘器一、二电场工频电源改造为高频电源，三、四电场改造为脉冲电源，提高粉尘荷电能

力；在除尘器进口布置低低温省煤器，使烟气温度从 150℃降低至 90℃，降低除尘器入口

烟气量及飞灰比电阻，提高除尘器除尘效率。改造后，除尘器出口烟尘浓度控制在

30mg/m
3
以下；通过脱硫系统的综合协同除尘作用，实现烟囱入口烟尘浓度低于 5mg/m

3

（标态、干基、6%O2）。

表 10 高效电源参数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1、2号机高效电源改造

1 一台炉配电除尘器台数 台 2

2 入口烟尘浓度 g/m3 26.5

3 出口烟尘浓度 mg/m
3

45

4 除尘器本体漏风率 % ≤3

四电场静电除尘器部分

5 流通面积 m2 459

6 除尘器设计烟气量 m3/h 159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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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烟气温度 ℃ 150

8 电场内烟气流速 m/s 0.985

9 同极间距 mm
一、二电场：400

三、四电场：450

10 单台电除尘器室数 个 2

11 电场数 个 4

12 单电场有效长度 m
一、二电场：4.0

三、四电场：4.5

13 极板有效高度 m 15

14 单台烟气通道数 个 2×38

15 单台除尘器总集尘面积 m
2

38887

16 比集尘面积 m2/m3/s 86.04

17 阻力损失 Pa ≤245

表 11 低低温换热器参数

序

号

名称 单位 数值 备注

负荷 MW 640 满负荷工况

一 低低温省煤器

1 烟气冷却器进口烟温 ℃ 150 设计烟温

2 烟气冷却器进口烟焓 kJ/kg 1596

3 烟气冷却器出口烟温 ℃ 90

4 烟气冷却器出口烟焓 kJ/kg 972

5 烟气焓差 kJ/kg 624

6 烟气侧热负荷 MW 44.89

7 入口水温 ℃ 70

8 入口水焓 kJ/kg 293.53

9 出口水温 ℃ 101

10 出口水焓 kJ/kg 423.76

12 焓增 kJ/kg 130.23

13 水流量 t/h 1240 单台机组

14 水侧热负荷 MW 44.89 凝结水

2.11 改造前后除尘装置性能参数对比

表 12 除尘装置改造前后烟尘排放参数对比

序 号 项 目 改造前 改造后

1 烟尘排放浓度（标态，干基，6％O2） ≤30 mg/m3 ≤5 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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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场监测技术条件评估

贵港电厂 2 号 机组环保设施改造完成后向广西华坤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提出对 2 号 机

组排放情况进行评估监测申请，接到申请后，广西华坤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对企业

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技术审核和现场勘查。

3.1 资料审核

企业提供的资料包括以下内容：

（1）工程概况，主要包括机组设计参数；环保设施改造状况和技术参数；烟道尺寸、

总排放口手工监测开孔情况；采样平台情况。

（2）环保改造后运行台账，主要包括燃煤量、发电量、环保设施运行和维护情况、燃

料分析报表（硫分、干燥无灰基挥发分、灰分等）、脱硫剂用量、脱硝还原剂消耗量、喷

氨系统开停时间、电场电流电压、除尘压差、环保设施运行故障及处理情况。

（3）CEMS 运行数据，主要包括一个月的 CEMS 报表；校准、校验和调试监测；质控记

录。企业提供资料齐全、符合要求。

3.2 现场勘查

3.2.1 采样口和采样平台规范性检查

按照《关于做好煤电机组达到燃机排放水平环保改造示范项目评估监测工作的通知》

（环办[2015]60 号）有关规定，依据《采样口和采样平台设置规范化要求》，对采样口

和采样平台规范性进行了检查，采样孔和采样平台设置均符合《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

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及《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

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75-2017）中有关规定。

表 13 采样孔和采样平台规范性检查情况表

规范要求

参比方法采样孔内径应≥90mm，设置 1.2m 高的安全护栏，采样或

检测平台易于人员和监测仪器到达，有通往平台斜梯，宽度≥0.9m，烟

道截面宽度＞4m 时，应在烟道两侧开设参比方法采样孔。

检查情况

参比方法采样孔内径 100mm，设置 1.2m 高的安全护栏，采样平台

高度在 15.5m 和 18m ，通往平台斜梯宽度 1.1m，采样平台承重检查情

况 4kN/m2，烟道两侧开设参比方法采样孔。采样孔和采样平台设置均

符合《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及《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

技术规范》（HJ75-2017）中有关规定。

3.2.2 总排口 CEMS 安装位置规范性检查

按照《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75-2017）

的要求，当自动监控设施安装位置直管段长度不满足 7.1.2.2 的要求时，应尽可能选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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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稳定的断面安装 CEMS 采样或分析探头，并采取相应措施保证监测断面烟气分布相对

均匀，断面无紊流。

表 14 采样点位规范性检查情况表

规范要求

采样点位应优先选择在烟囱上，避开烟道弯头和断面急剧变化的部

位。采样位置应设置在距弯头、阀门、变径管下游方向不小于 4倍直径和

距上述部件上游方向不小于 2倍直径处；手工采样点位应位于自动监测设

各采样点位下游，且在互不影响测量的前提下尽可能靠近；采样断面烟气

流速应大于 5m/s。

检查情况

烟气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颗粒物采样点安装在吸收塔出口垂直烟道

18.996 米处，流量采样点在 16.996 米处，CEMS 测点安装烟道截面积

为：（长）12202mm×（宽）5781mm，截面积为 70.5m²。直管段总长

25.37m，流量计为矩阵式，颗粒物采样为多点抽取式。采样孔设置符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

1996）及《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

范》（HJ75-2017）中有关规定 。

3.2.3 总排口 CEMS 运行情况检查

广西华坤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企业提供的 CEMS 质控报告及改造后的污染物排放曲线

进行了审核，并进行现场核查。总排口 CEMS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在线仪表已更

换为低量程、高灵敏度仪表，建立了完善的质控手册，日常运行管理及管理记录完善，

CEMS 校准、校验和调试监测符合《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

技术规范》（HJ75-2017）要求。

3.2.4 环保改造后运行情况检查

广西华坤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企业环保改造后运行情况进行检查。经检查，企业安装

了高效脱硫、脱硝和除尘设施，建立了完备的运行管理台账，能够在最低技术出力以上全

负荷、全时段安全投运环保设施。

3.3 评估结论

经过资料审核和现场勘查，可得出如下结论：

（1）手工监测采样孔位置和采样平台符合《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

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及《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

监测技术规范》（HJ75-2017）中有关规定，满足《关于做好煤电机组达到燃机排放水平

环保改造示范项目评估监测工作的通知》（环办[2015]60 号）中关于《采样口和采样平

台设置规范化要求》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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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按照《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

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75-2017）的规定完成 CEMS 的校准、校验和调试监测。

（3）通过查阅环保改造后一个月的 CEMS 报表，2 号机组环保改造后已经稳定运行

一个月以上。

4烟气排放监测试验

4.1 试验目的

为落实《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 年）》（发改能源〔2014〕

2093 号）及《关于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作方案的通知》（环发

〔2015〕164 号）及《关于做好煤电机组达到燃机排放水平环保改造示范项目评估监测工

作的通知》（环办[2015]60 号）要求，广西华坤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作为第三方检测机构，

针对贵港电厂 2号机组烟气排放情况通过现场取样监测，考核评价该项目 2 号机组烟气超

低排放是否达到国家相关排放标准。

4.2 试验依据

按照业主与供应商的约定，采用三方认可的试验导则和标准，相关标准如下：

(1)《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

(2)《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75-2017）；

(3)《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试行）》（HJ/T 76－

2007）；

(4)《固定污染源排放低浓度颗粒物（烟尘）质量浓度的测定手工重量法》（ISO

12141：2002）；

(5)《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规范（试行）》 （HJ/T 373－2007）；

(6)《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HJ 629－2011）；

(7)《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HJ 692－2014）；

(8)《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增补版）

4.3 主要试验仪器

检测所用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编号 性能指标 有效期限

1
自动烟尘测试

仪
崂应 3012H A08290264X

扩展不确定度：U=5%

（k=2）
20181022

2 烟气分析仪 J2KN 7771
扩展不确定度：

二氧化硫 U=3.2%
2018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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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编号 性能指标 有效期限

（k=2）

一氧化氮 U=2.3%

（k=2）

氧气 U=2.2%（k=2）

3

热电偶+温度

显示器 FLUKE+K A19004950

测量范围：0～

1000℃ 准确度：±

1℃ 分辨力：0.1℃

20180530

4.4 监测测点以及测量方法

4.4.1 监测测点

测点布置如图 1 所示。依据《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和《固定污染源排放低浓度颗粒物（烟尘）质量浓度的测定手工重量法》

（ISO 12141：2002），测点布置于烟囱前面的垂直烟道上。标高 17.6m，烟道截面积

70.5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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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贵港电厂 2号 机组超低排放监测试验测点布置图

4.4.2 监测分析方法与使用仪器

表 15 监测方法与使用仪器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监测仪器与编号

流速、

皮托管平行测速法（GB/T16157-1996）

烟气流量

《固定污染源排放低浓度颗粒物（烟尘）

质量浓度的测定手工重量法》（ISO 12141：2002）

颗粒物 自动烟尘测试仪

A08290264X

湿 度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试行）》（HJ/T 76－2007） 热电偶+温度显示器

A19004950

压 力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

法》

（GB/T 16157-1996）7.5.2 测量排气的静压

温 度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

法》

（GB/T 16157-1996）5.1 排气温度的测定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

法》

烟气 SO2

（HJ 629－2011）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

方法

（试行）》（HJ/T 76－2007）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

法》 烟气分析仪

烟气 NOX

（HJ 692－2014） 7771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

方法

（试行）》（HJ/T 76－2007）

氧 量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增补版)

第五篇第二章 电化学法测定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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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试验数据采集与采样频率

在机组负荷稳定情况下，对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每天连续监测一个小时（每两

分钟记录一次数据），各个工况颗粒物至少采样五次。检测试验项目、负荷和煤种如表

16 和表 17 所示。

表 16 烟气超低排放验收监测试验项目表

序 号 考 核 项 目

负荷范

围

＞90% 75% 50%

1 总排口烟气二氧化硫浓度（标态，干基，6%O2） √ √ √

2 总排口烟气氮氧化物浓度（标态，干基，6%O2） √ √ √

3 总排口烟气颗粒物浓度（标态，干基，6%O2） √ √ √

4 总排口烟气参数（温度、湿度、流速、含氧量、压力） √ √ √

5 入炉煤煤质检测 √ √ √

表 17 验收监测试验进度安排表

时 间 机组负荷 使用煤质

第一天（4 月10 日） 低负荷（50％左右） 近期煤种

第二天（4 月11 日） 中负荷（75％左右） 近期煤种

第三天（4 月12 日） 高负荷（＞90％） 近期煤种

4.6 试验煤质说明

贵港电厂设计煤种为贵州烟煤，但因煤炭市场变化已无法采购，查阅贵港电厂近 2年

煤质化验报告，贵港电厂大量燃用褐煤，褐煤属于低级煤，具有高水分、高挥发性、低燃

烧热值、燃烧时产生烟气量大特点，属最差煤种，近期煤种为褐煤。

煤质全硫量（空气干燥基）为 0.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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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1）监测过程中，按照规定布置监测点。

（2）监测过程中使用的仪器，已经过计量检定单位检定合格，并在检定有效期限内。

（3）烟气分析仪在采样前、后进行校准，按照规定对各个仪器的连接管路进行检漏。

（4）烟气采样时，按规定记录原始数据。

（5）烟尘采样时，按规定保证等速采样，采样枪口必须正对烟气流向，保证偏差不

超过度，并按规定出具整体空白值。

（6）在机组负荷稳定情况下，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每天连续监测一个小时（每两分

钟记录一次数据），各个工况烟尘至少采样五次。

4.8 烟气超低排放标准

根据环办《关于做好煤电机组达到燃机排放水平环保改造示范项目评估监测工作的通

知》环办【2015】60 号文附件 3：表 4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超低排放浓度限值见

表 18

表 18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浓度限值(mg/ms)

1 二氧化硫 35

2 氮氧化物 50

3 颗粒物 10

注:表中浓度为在基准氧含量 6%条件下的折算浓度。

4.9 验收期间工况

2 号机组脱硫出口颗粒物浓度、氧气、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浓度试验分别在机组正常

运行情况下低（300MW）、中（450MW）、高（600MW）三个负荷段进行。

4.10 试验结果

2 号机组脱硫出口粉尘浓度、氧气、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浓度比对试验分别在机

组带低（300MW）、中（450MW）、高（600MW）三个负荷段进行，监测数据如下表 19~

表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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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物浓度、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浓度监测数据分别为机组高、中、低三个负荷段进

行取样的见下表

表 19

项 目

机组负荷：300MW 机组负荷：450MW 机组负荷：600MW

2 号脱硫出口颗粒

物浓度

2号脱硫出口颗粒

物浓度

2号脱硫出口颗粒

物浓度

mg/m3 (6% O2) mg/m3 (6% O2) mg/m3 (6% O2)

1 6.8 8.6 8.2

2 7.4 7.4 8.9

3 7.1 7.8 7.3

平均值 7.1 7.9 8.1

2 号机组在高、中、低三个负荷段脱硫出口实测的颗粒物浓度<标准 10 mg/m3

表 20

表 21

项 目

机组负荷：300MW 机组负荷：450MW 机组负荷：600MW

2 号脱硫出口 SO2浓

度

2号脱硫出口 SO2浓

度

2号脱硫出口 SO2浓

度

mg/m
3
(6% O2) mg/m

3
(6% O2) mg/m

3
(6% O2)

1 21.3 18.3 26.2

2 19.5 18.8 25.3

项 目

机组负荷：300MW 机组负荷：450MW 机组负荷：600MW

2 号脱硫出口 NOx

浓度

2号脱硫出口 NOx

浓度

2号脱硫出口 NOx

浓度

mg/m3 (6% O2) mg/m3 (6% O2) mg/m3 (6% O2)

1 25.2 18.3 37.4

2 25.3 18.8 36.4

3 25.7 18.3 37.8

4 24.1 19.1 37.4

5 26.3 19.7 36.8

6 26.4 19.3 37.2

7 26.8 19.8 37.5

8 27.0 19.5 37.8

9 27.3 19.5 37.5

平均值 26.0 19.1 37.3

2 号机组在高、中、低三个负荷段脱硫出口实测的 NOx 浓度<标准 50 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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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5 18.3 26.3

4 20.2 19.1 26.8

5 21.8 19.7 27.0

6 21.3 19.3 26.7

7 22.5 19.8 26.8

8 21.1 19.5 28.5

9 21.6 19.5 28.1

平均值 21.1 19.1 26.2

2 号机组在高、中、低三个负荷段脱硫出口实测的 SO2浓度值<标准 35 mg/m3

表 22

项 目

机组负荷：300MW 机组负荷：450MW 机组负荷：600MW

2 号脱硫出口 O2浓

度

2号脱硫出口 O2浓

度

2号脱硫出口 O2浓

度

mg/m3 (6% O2) mg/m3 (6% O2) mg/m3 (6% O2)

1 8.57 5.66 5.57

2 8.67 5.73 5.67

3 8.79 5.68 5.79

4 8.86 5.92 5.86

5 8.93 5.68 5.93

6 8.88 5.69 5.88

7 8.54 5.78 6.04

8 8.67 5.78 6.10

9 8.63 5.86 5.93

平均值 8.72 5.75 5.86

2 号机组在高、中、低三个负荷段脱硫出口实测的 O2浓度值平均：6.78%

4.11 CEMS 比对结果

根据《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75-

2017），对现场试验结果与 CEMS 在线监测数据进行对比并计算其准确度。各参数评价

标准参数下表 2 所示。

2 号机组 CEMS 基本信息

项目 原理 型号 厂家

二氧化硫 紫外光吸收塔法 GMS810 西克麦哈克（北京）仪器有限公司

氮氧化物 紫外光吸收塔法 GMS810 西克麦哈克（北京）仪器有限公司

氧 电化学法 GMS810 西克麦哈克（北京）仪器有限公司

颗粒物 抽取式前向散射法 SBF800 上海北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流速 差压法 YC 南京益彩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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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CEMS 数据准确度评价标准

项目 考核指标

颗粒物 准确度

当参比方法测定烟气中颗粒物排放浓度：

≤10 mg/m3 时，绝对误差不超过±5mg/m3；

＞10 mg/m
3
~≤20 mg/m

3
时，绝对误差不超过±

6mg/m3；

＞20 mg/m3~≤50 mg/m3 时，相对误差不超过±

30%3；

＞50 mg/m
3
~≤100 mg/m

3
时，相对误差不超过±

25%；

＞100 mg/m3~≤200 mg/m3 时，相对误差不超过±

20%；

＞200 mg/m3 时，相对误差不超过±15%。

二氧化硫

准确度

当参比方法测定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浓度：

＜57 mg/m
3
时，绝对误差不超过±17 mg/m

3
；

＞57 mg/m3~≤143 mg/m3，相对误差不超过±30%；

＞143 mg/m
3
~≤715 mg/m

3
，绝对误差不超过±57

mg/m
3
；

＞715 mg/m3 时，相对准确度≤15%。

氮氧化物

当参比方法测定烟气中氮氧化物排放浓度：

≤41 mg/m3 时，绝对误差不超过±12 mg/m3；

＞41 mg/m
3
~≤103 mg/m

3
，相对误差不超过±30%；

＞513 mg/m3 时，相对准确度≤15%。

含氧量 准确度
＞5.0%时，相对准确度≤15%；

≤5.0%时，绝对误差不超过±1.0%.

流速 相对误差
＞10m/s 时，不超过±10%；

≤10m/s 时，不超过±12%。

2 号机组脱硫出口粉尘浓度、氧气、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浓度比对试验分别在机

组带高、中、低三个负荷段进行，比对结果如下表。

表 242 号脱硫装置出口烟尘浓度比对试验数据分析(机组负荷：300MW)

项 目

2 号脱硫出口粉尘浓度

参比值 CEMS

mg/m3 (6% O2) mg/m3 (6% O2)

1 6.8 5.11

2 7.4 5.12

3 7.1 5.14

平均值 7.1 5.12

绝对误差 -2.0

考核指标 不超过±5mg/m
3

表 252 号脱硫装置出口烟尘浓度比对试验数据分析(机组负荷：450MW)

项 目

2 号脱硫出口粉尘浓度

参比值 CEMS

mg/m3 (6% O2) mg/m3 (6% O2)

1 8.6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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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4 3.77

3 7.8 3.73

平均值 7.9 3.72

绝对误差 -4.2

考核指标 不超过±5mg/m3

表 262 号脱硫装置出口烟尘浓度比对试验数据分析(机组负荷：600MW)

项 目

2 号脱硫出口粉尘浓度

参比值 CEMS

mg/m3 (6% O2) mg/m3 (6% O2)

1 8.2 4.37

2 8.9 4.31

3 7.3 4.28

平均值 8.1 4.32

绝对误差 -3.8

考核指标 不超过±5mg/m3

由表 24、表 25、表 26 在可见，2 号机组在 300MW、450MW、600MW 负荷工况下脱

硫出口烟尘实测值与 CEMS 示值绝对误差均符合指标要求。

表 27 脱硫出口 O2 比对试验数据分析(机组负荷：300MW)

项 目

2 号脱硫出口氧含量

参比法 CEMS

% %

1 8.57 8.61

2 8.67 8.55

3 8.79 8.51

4 8.86 8.58

5 8.93 8.54

6 8.88 8.60

7 8.54 8.61

8 8.67 8.70

9 8.63 8.61

对差均值绝对值 0.14

对差标准偏差 0.17

置信系数 0.13

相对准确度 3.1

考核指标 ≤15.0%

表 28 脱硫出口 O2 比对试验数据分析(机组负荷：450MW)

项 目

2 号脱硫出口氧含量

参比法 CEMS

% %

1 5.66 5.83

2 5.73 6.06

3 5.68 6.12

4 5.92 5.94

5 5.68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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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 号脱硫出口氧含量

参比法 CEMS

% %

6 5.69 5.81

7 5.78 5.56

8 5.78 5.79

9 5.86 5.75

对差均值绝对值 0.09

对差标准偏差 0.20

置信系数 0.16

相对准确度 4.3

考核指标 ≤15.0%

表 29 脱硫出口 O2 比对试验数据分析(机组负荷：600MW)

项 目

2 号脱硫出口氧含量

参比法 CEMS

% %

1 5.57 5.94

2 5.67 5.92

3 5.79 5.93

4 5.86 5.84

5 5.93 5.93

6 5.88 5.81

7 6.04 5.92

8 6.10 5.85

9 5.93 5.85

对差均值绝对值 0.02

对差标准偏差 0.19

置信系数 0.15

相对准确度 2.9

考核指标 ≤15.0%

由表 27~表 29 可见， 2 号机组高、中、低三个负荷段实测脱硫出口 O2 浓度与

CEMS 值相对准确度符合考核指标≤15.0%的要求。

实测值与 CEMS 示值绝对误差均符合指标要求。

表 30 脱硫出口烟气流速比对试验数据分析(机组负荷：300MW)

项 目

2 号脱硫出口烟气流速

参比法 CEMS

m/s m/s

1 8.7 8.42

2 8.65 8.4

3 8.58 8.4

4 8.8 8.36

5 8.91 8.34

6 8.32 8.26

7 8.55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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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63 8.25

9 8.67 8.19

对差均值绝对值 0.34

考核指标 ≤12.0%

表 31 脱硫出口烟气流速比对试验数据分析(机组负荷：450MW)

项 目

2 号脱硫出口烟气流速

参比法 CEMS

m/s m/s

1 9.81 9.06

2 9.7 9.06

3 9.68 9.02

4 9.92 9.07

5 9.88 9.06

6 10.03 9.12

7 9.77 9.09

8 9.85 8.99

9 9.59 9.02

对差均值绝对值 0.75

考核指标 ≤12.0%

表 32 脱硫出口烟气流速比对试验数据分析(机组负荷：600MW)

项 目

2 号脱硫出口烟气流速

参比法 CEMS

m/s m/s

1 9.9 9.73

2 10.11 9.69

3 10.08 9.67

4 10.12 9.84

5 10.08 9.64

6 10.02 9.64

7 10.01 9.63

8 10.11 9.63

9 10.12 9.63

对差均值绝对值 0.42

考核指标 ≤10.0%

由表 30~表 32 可见， 2 号机组高、中、低三个负荷段实测流速与 CEMS 值相对准

确度符合考核指标≤10.0%的要求。

表 33 脱硫出口 SO2 比对试验数据分析(机组负荷：300MW)

项 目

2 号脱硫出口 SO2浓度

参比法 CEMS

mg/m
3
(6% O2) mg/m

3
(6% O2)

1 21.3 17.68

2 19.5 18.29

3 20.5 18.97

4 20.2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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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 号脱硫出口 SO2浓度

参比法 CEMS

mg/m3 (6% O2) mg/m3 (6% O2)

5 21.8 20.68

6 21.3 20.42

7 22.5 17.65

8 21.1 16.13

9 21.6 15.90

平均值 21.1 18.39

相对误差 -2.7

考核指标 ≤57 mg/m3 时，绝对误差不超过±17 mg/m3

表 34 脱硫出口 SO2 比对试验数据分析(机组负荷：450MW)

项 目

2 号脱硫出口 SO2浓度

参比法 CEMS

mg/m3 (6% O2) mg/m3 (6% O2)

1 18.3 15.31

2 18.8 19.22

3 18.3 17.68

4 19.1 14.44

5 19.7 20.78

6 19.3 19.74

7 19.8 11.69

8 19.5 14.64

9 19.5 19.78

平均值 19.1 17.03

相对误差 -2.1

考核指标 ≤57 mg/m3 时，绝对误差不超过±17 mg/m3

表 35 脱硫出口 SO2 比对试验数据分析(机组负荷：600MW)

项 目

2 号脱硫出口 SO2浓度

参比法 CEMS

mg/m3 (6% O2) mg/m3 (6% O2)

1 26.2 21.84

2 25.3 24.88

3 26.3 24.01

4 26.8 22.35

5 27.0 22.04

6 26.7 24.26

7 26.8 27.79

8 28.5 26.96

9 28.1 25.62

平均值 26.9 24.42

相对误差 -2.4

考核指标 ≤57 mg/m3 时，绝对误差不超过±17 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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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3~表 35 可见， 2 号机组在高、中、低三个负荷段脱硫出口实测的 SO2浓度

值与 CEMS 值均<57 mg/m
3
，计算其绝对误差值均符合考核指标不超过±17 mg/m

3
的要

求。

表 362 号脱硫出口 NOx 比对试验数据分析(机组负荷：300MW)

项 目

2 号脱硫出口 NOx浓度

参比法 CEMS

mg/m
3
(6% O2) mg/m

3
(6% O2)

1 25.2 24.01

2 25.3 23.97

3 25.7 26.31

4 24.1 27.87

5 26.3 30.50

6 26.4 28.34

7 26.8 29.28

8 27.0 29.91

9 27.3 28.60

平均值 26.0 27.64

相对误差 1.6

考核指标 <41mg/m
3
，绝对误差不超过±12 mg/m

3

表 372 号脱硫出口 NOx 比对试验数据分析(机组负荷：450MW)

项 目

2 号脱硫出口 NOx浓度

参比法 CEMS

mg/m
3
(6% O2) mg/m

3
(6% O2)

1 18.3 15.31

2 18.8 19.22

3 18.3 17.68

4 19.1 14.44

5 19.7 20.78

6 19.3 19.74

7 19.8 11.69

8 19.5 14.64

9 19.5 19.78

平均值 19.1 17.03

相对误差 -2.1

考核指标 <41mg/m
3
，绝对误差不超过±12 mg/m

3

表 382 号脱硫出口 NOx 比对试验数据分析(机组负荷：600MW)

项 目

2 号脱硫出口 NOx浓度

参比法 CEMS

mg/m3 (6% O2) mg/m3 (6% O2)

1 37.4 32.17

2 36.4 33.56

3 37.8 36.62

4 37.4 34.61

5 36.8 3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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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7.2 33.14

7 37.5 32.93

8 37.8 32.21

9 37.5 37.17

平均值 37.3 34.27

相对误差 -3.0

考核指标 <41mg/m
3
，绝对误差不超过±12 mg/m

3

由表 36~表 38 可见，2 号机组在高、中、低三个负荷段脱硫出口 NOx 实测值和

CEMS 值均小于 41 mg/m3 ，计算其绝对误差均符合考核指标不超过±12 mg/m3 的要求。

5 结 论

通过监测试验得出结论：

（1）在 600MW 负荷近期煤种时 ，烟尘平均排放浓度为 8.1mg/m3，二氧化硫平均排放

浓度为 26.2mg/m
3
，氮氧化物平均排放浓度 37.3mg/m

3
；

在 450MW 负荷近期煤种时，烟尘平均排放浓度为 7.9mg/m3，二氧化硫平均排放浓度

为 19.1mg/m3，氮氧化物平均排放浓度为 24.1mg/m3；

在 300MW 负荷近期煤种时，烟尘平均排放浓度为 7.1mg/m
3
，二氧化硫平均排放浓度

为 21.1mg/m
3
，氮氧化物平均排放浓度为 26.0mg/m

3
。

高（600MW）、中（450MW）、低（300MW）三个负荷工况下，2 号炉废气污染物测

试数据显示颗粒物浓度平均值最大 8.1mg/m3，小于超低排放标准值 10 mg/m3；二氧化硫

平均值最大 26.2mg/m
3
小于超低排放标准值 35 mg/m

3
；氮氧化物平均值最大 37.3mg/m

3

小于超低排放标准值 50 mg/m3。

（2）2号机组脱硫出口烟尘浓度、二氧化硫、含氧量、氮氧化物 CEMS 比对结果均符

合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75-2017）中有关

考核指标要求。

（3）监测结果均符合国家环保部、发改委、能源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全面实施燃煤

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作方案的通知》（环发〔2015〕164 号）中关于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颗粒物超低排放浓度限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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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试验期间负荷曲线

注：4 月 10 日负荷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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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 月 11 日负荷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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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 月 12 日负荷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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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试验期间总排口污染物曲线

注：4 月 10 日污染物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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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 月 11 日污染物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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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 月 12 日污染物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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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试验期间小时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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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试验期间煤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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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贵港电厂位置图

附件 6 贵港电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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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贵港电厂 2 号机组超低排放监测试验测点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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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贵港电厂 2 号机组 CEMS 设备认证及调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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